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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和考核，规范执业

行为，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招标代理机构的管理和考

核，相关科室具体负责招标代理机构的招标文件内容规范和信息发

布、开评标过程、质疑投诉、资料归档等环节的管理监督，及时报

告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条 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开展业务期间，有下列行为之

一，不予受理业务。

1.未着统一定制的红马甲，未佩戴进场交易工作证的；

2.仪容仪表不整，着奇装异服的；

3.言谈举止不讲文明，大声喧哗、乱丢垃圾的；

4.饮酒后和在办公场所吸烟的。

第四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后予以警

告。被警告 2次以上，暂停业务办理，责令整改。

1.被随机抽取代理项目后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服务的；

2.确定代理项目后无正当理由拖延发布信息，被招标单位投诉



的。

第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后暂停业

务办理，责令整改。

1.因工作失误造成交易信息出现严重错发、漏发等错误的；

2.因工作失误被有效质疑、投诉的；

3.因工作失误造成流标、废标的；

4.私自打开评标区门禁的；

5.确定中标单位后 15日内未将资料整理归档的；

6.乱收费、多收费的；

7.损坏公共财物的（须照价赔偿）；

8.使用场地后不及时关闭空调、电视、照明等设备的。

第六条 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查证属实后取消业

务办理资格。

1. 串通他人进行暗箱操作、虚假招标和陪标、围标、串标的；

2.干预操纵评标结果的；

3.办理业务期间对有关问题不按正常渠道投诉反映，无理取闹、

寻衅滋事，妨碍正常办公秩序的。

第七条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每半年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一

次综合考核，并组织招标单位、投标单位、监督单位开展满意度测

评，对考核不合格和满意率低的，暂停或取消业务办理资格。

第八条 本办法及未尽事宜由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解

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温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 9月 23日


